
信达证券睿丰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
之补充协议

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投资者/委托人

委托人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名称、住所、联系人、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在电子签名合同数据电文中列示。

管理人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

法定代表人：祝瑞敏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联系人：刘亚

邮政编码：100031

客服电话：95321

托管人

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授权代表：周小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 号 B 段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 号院 5 号楼八层 0802

联系电话：010-68030284

邮政编码：100031

鉴于委托人（投资者）、管理人以及托管人已签订了《信达证券

睿丰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现经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三方友好协商，就本计划修改事项签订

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原



合同中有关条款适用经本补充协议调整后的条款。对原合同条款进行

如下修改：

一、原合同“第二十一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第三条

“收益分配原则”修改为：

（一）本计划存续期内，本计划份额净值大于 1.00 元时，管理人

可根据投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向委托人分配收益，且分配后净值不得

低于 1.00 元，每一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具体分配方案、分配

比例及收益分配时间以管理人公告为准。在符合有关计划收益分配条

件的前提下，本计划收益分配频率不高于每 6 个月一次；

（二）本计划收益分配方式为红利再投资。分红资金在扣除管理

人业绩报酬（若有）后，按分红除权日的集合计划份额单位净值（免

收参与费用）转成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划份额计算要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计入集合计

划资产的损益。

（三）管理人在每个收益分配基准日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后，集合

计划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至日）

的时间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四）收益分配时，如果符合本合同约定的管理人业绩报酬计提

条件的，将在收益分配的同时计提或提取管理人业绩报酬。

（五）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原合同“第十六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第三条“三、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相关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第一项“（一）资产托管

资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中表述“托管资金账户的存款利率按开户机

构活期挂牌利率计算。”修改为：

托管账户执行利率适用托管人公布的人民币同业账户利率，若公

布利率调整，托管账户利率以调整后公布利率为准。



三、原合同“第二十一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第五条

“收益分配的执行方式”修改为：

收益分配方案确定后，管理人依据具体方案的规定进行收益分配，

托管人依据收益分配方案配合执行管理人收益分配划款指令（如有）。

计划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如有）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四、原合同“第十一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第七条“（一）

投资限制”增加：

1、本集合计划单一信用债集中度不超过 10%，单一主体发行的

信用债集中度不超过 50%；

2、本集合计划投资的组合杠杆率不高于 40%；其中场内回购融

资率不高于 30%。

五、其他

1、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修订，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原合同中涉及上述修改事项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其他事项仍

按原合同约定执行。

2、本补充协议经管理人、托管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

3、本协议将在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并通过管理人网站公告合

同变更的征询意见函向各投资者征询意见。管理人将设置临时开放期

合理保障投资者选择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的权利。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

可在临时开放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投资者未在临时开放

期内回复意见或未在临时开放期内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申请的，视为

投资者同意合同变更。

4、如投资者同意变更，则本补充协议自临时开放期届满的后一

工作日开始生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效力。

5、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管理人、托管人各执壹份，其余按照



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备案，每份均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市分行关于《信达证券睿丰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之补充协议》之签署页）

委托人：（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资产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资产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北京市西城区


